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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ING LEE HOLDINGS LIMITED
永利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6）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39,386 174,756

已售貨品成本  (105,262) (118,549)
   

毛利  34,124 56,207

其他收入  2,801 2,374

銷售及分銷成本  (3,517) (3,724)

行政支出  (35,616) (29,667)

其他支出  (863) (5,493)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9,034)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533) 161

融資成本  (116) (22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065 –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9,689) 19,631

稅項支出 5 (1,097) (4,32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溢利  (10,786) 15,30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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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7 8,136 125,479
   

期間（虧損）溢利  (2,650) 140,788
   

其他全面開支
最終可予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255)
   

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2,650) 140,53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0,455) 15,64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136 125,479
   

  (2,319) 141,122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間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31) (33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331) (334)
   

期間（虧損）溢利  (2,650) 140,788
   

由下列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319) 140,867
 非控股權益  (331) (334)
   

  (2,650) 140,533
   

每股（虧損）盈利 8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72)港仙  44.03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3.26)港仙 4.8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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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6,958 37,49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0,934 201,369
 預付租賃款項  13,682 13,85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9 65,761 –
   

  297,335 252,719
   

流動資產
 存貨  39,143 39,35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10 62,795 57,131
 可收回稅項  15,720 6,445
 定期存款  5,194 5,159
 銀行結存及現金  54,092 66,254
   

  176,944 174,345
分類為持有以供分派予擁有人
 之出售組別 7及12 – 953,196
   

  176,944 1,127,5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11 63,149 55,224
 已收租金按金  310 346
 應付稅項  12,529 14,817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20,000 30,000
   

  95,988 100,387
與分類為持有以供分派予擁有人之
 出售組別有關之負債 7及12 – 142,105
   

  95,988 242,492
   

流動資產淨值  80,956 885,0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8,291 1,137,76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941 14,091
   

  364,350 1,123,6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0,263 160,263
 儲備  205,606 964,60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365,869 1,124,865
非控股權益  (1,519) (1,188)
   

  364,350 1,12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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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
露規定而編製。

誠如附註7及12進一步詳細討論，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實行並展開行動以分派其物業投資
業務。分派乃通過以介紹形式，藉著向本公司股東實物分派永利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永利地
產」）約83.0%已發行股本之方式分派特別股息，將永利地產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地產集團」）
於聯交所主板分開上市，有關詳情載於永利地產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之上市文件
（「上市文件」）（「分拆」）。地產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本集團之物業
投資業務。地產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分類為持作分派之出售組合，並於截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內作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分拆其後於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完成。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乃以公平值計量。

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此外，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已就實物分派及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採用下列會計政策：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因向本公司股東分派附屬公司股份而對附屬公司失去控制權時（附屬公司於分派前後由同一
實體最終控制），本集團(i)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按賬面值刪除確認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ii)

計量分派及按所分派資產淨值之賬面值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作為股息之責任；及(iii) 於
失去控制權時按公平值確認其於前附屬公司保留之投資，並於其後將其以聯營公司入賬。保
留權益之賬面值與公平值之差異亦於權益內確認。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聯營公司是指本集團有重大影響力，而並非附屬公司或合資公司之實體。重大影響是指參與
投資對象的財務和經營決策權力，而不是控制或共同控制這些政策的製訂。



5

聯營公司之業績及資產與負債利用會計權益法計入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惟若該投資被分
類為持作出售（在此情況下，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
經營業務」列賬）則不在此限。作會計權益法用途之聯營公司財務報表乃按與本集團就同類交
易及同類情況下事項之劃一會計政策編製。根據權益法，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以出售附屬公司
之保留權益之公平值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初始確認，及調整其後確認本集團應佔聯營公
司之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獲應用以釐定是否需要就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確認任何減值
虧損。於有需要時，投資之全部賬面值（包括商譽）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作
為單一資產進行減值測試，方法為將可收回金額（即使用價值與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之較高者）
與賬面值進行比較，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構成投資賬面值之一部份。有關減值虧損之任何撥
回於該項投資可收回金額其後增加時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確認。

集團實體與其聯營公司交易時，由聯營公司交易產生的利潤和虧損，只有在聯營公司之利益
和本集團並無關連情況下，於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確認。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並與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披露：過渡指引；
 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投資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列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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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有關
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資料之單一指引，並取代先前於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載之
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相應修訂，以規定須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寬廣，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
及披露公平值計量資料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3號載有「公平值」之新定義，界定公平值為在資本（或在最有利）巿場中，根據計量當
日之現行巿況，釐定於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得到或轉讓負債所付出之作價。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3號下，公平值是一個出售價格，不管該價格是可以直接觀察或利用其他評估方法
而預算出來。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廣泛之披露規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3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不予追溯地應用新公平值計量及披露規定。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3號對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計量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列報」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之新術語。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乃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
益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以單一或兩個獨立但連續報表
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其他全面收益項
目歸類成兩個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
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該等修訂本並
無更改以除稅前或扣除稅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選擇。該等修訂本已予追溯應
用，故此其他全面收益之其他項目已予修改以反映更改。

綜合入賬、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其披露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連同有關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有關過渡指引之修訂本。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僅處理單一財務報表，故並不適用於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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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有關處理合
併財務報表之部分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入賬－特別目的實
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更改對控制之釋義，如投資者a)對投資對象具有權力、b)具有
對其於投資對象的參與之範圍或權益，以及可變的回報，及c)可對投資對象使用權力以影響
其投資回報，則屬可控制投資對象。上述三個準則均須符合，投資者方屬對投資對象可施以
控制。以往，控制乃界定為監管實體財務及經營政策，以從其業務活動獲利之權力。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內有額外指引，解釋投資者何時會對投資對象可施以控制。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0號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永利地產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分拆上市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永利地
產有17.0%股權，使本集團於永利地產有相同百分比之表決權。本公司董事於永利地產上市
日期進行評估，以了解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所載控制之新定義及相關指引，本集團對
永利地產是否有控制權。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自永利地產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聯
交所分拆上市後，本集團對永利地產並無控制權，惟對本集團參與永利地產財務及經營決策
權力之能力方面有重大影響，但並無就該等政策或控制權或共同控制權。本公司董事曾考慮
永利地產股東之相關表決權，認為本公司可行使重大影響力，故此，永利地產自上市以來按
本公司一間聯營公司處理，並以權益會計法列賬。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中期期間內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已呈報金
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產生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現分為兩個經營部門，分別為電子零部件製造及買賣及物業投資。該等部門乃基
於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資料。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被定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檢閱本集團之內部呈報
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電子零部件製造及買賣 – 在中國及香港製造及買賣電子零部件（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 在香港及中國進行物業投資（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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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集團從事物業投資業務，主要為於香港及中國租賃已落成商業及住宅物業。誠如附註7所
討論，在永利地產分拆及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聯交所獨立上市後，本集團將不再從事
物業投資業務，故本集團之物業投資分部於本中期期間被列為本集團一項已終止經營業務。

以下為以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分部收入及業績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電子零部件 經營業務－
 製造及買賣 物業投資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39,386 4,948
分部間銷售 – 634
對銷 – (634)
  

 139,386 4,948
  

業績
分部業績 (8,113) 13,897
未分配收入 2,801 86
未分配開支 (7,326) (4,956)
融資成本 (116) (40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 3,065 –
  

除稅前（虧損）溢利 (9,689) 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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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電子零部件 經營業務－
 製造及買賣 物業投資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74,756 10,010

分部間銷售 – 1,236

對銷 – (1,236)
  

 174,756 10,010
  

業績
分部業績 20,779 129,793

未分配收入 2,374 1,126

未分配開支 (3,295) (3,585)

融資成本 (227) (984)
  

除稅前溢利 19,631 126,350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當中並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以及其他收
入、融資成本及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此乃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執行董事匯報之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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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

存貨撥備之撥回（包括於已售貨品成本） (341) (1,329) – –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177 175 – –

壞賬（收回）撥備（包括於其他開支） (10) 2,233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678 12,729 379 897

永利地產上市之有關開支
 （包括於其他開支） – 2,721 3,993 3,57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包括於其他收入） (1,461) (1,112) – (640)

銀行存款之利息 (162) (195) (82) (37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包括於其他開支╱收益） 873 539 (17) –
    

5.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 – 3,978 439 713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47 344 8 18
    

 1,247 4,322 447 731
    

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
 之過多撥備 – – (20) –

遞延稅項 (150) – 64 140
    

 1,097 4,322 491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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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的稅率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集團自二零零四╱零五年以來的評稅年度進行稅
務審核。稅務局已主要就於二零零四╱零五年至二零零六╱零七年有關貿易及製造業務之集
團內公司間交易之定價政策，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發出該等年度之額外評稅約18,375,000

港元（「評稅」）。

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已就有關評稅向稅務局提出反對，並向稅務局作出部份臨時性繳款，
共計9,100,000港元（部份以儲稅券方式作出）。本公司董事將向稅務局提議，調整集團內公司
間交易之定價，從而建議其於香港及中國之附屬公司於該等年度之應課稅溢利根據該提議調
整（「該建議」）。本公司董事認為，該提議應為可被確立之情況，因此，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二零零四╱零五年度至二零一零╱一一年度之課稅年度作出
11,276,000港元之進一步撥備及相關潛在稅項罰金，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就該建議作進一步稅
務撥備。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按照評稅，進一步向稅務局支付9,275,000港元（按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之可收回稅項入賬），且延遲支付附加費約464,000港元（已於行政支出扣除）。

截至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為止，就評稅所進行磋商仍未完成。倘最終稅項審核之結果
少於上述金額，則可收回稅項應可退還本集團。另一方面，倘稅務局不同意上述基準而本集
團未能成功提出反對，則可收回稅項（包括本集團購買之儲稅劵）將於損益賬扣除。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就中國稅務用途之估計應課稅收入及期間之適用稅率進
行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定，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內已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每股為零港仙
  （二零一一年：4港仙） – 12,821

 以實物分派永利地產股份之方式派付
  之特別股息（附註） 756,677 –
  

 756,677 1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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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本公司董事會宣派附條件的特別中期股息，將由本公司於
資本化發行後把本公司所持永利地產股份（按本公司股東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一股永
利地產股份之比例），即永利地產約83.0%之已發行股本作分派的形式支付，惟須待分
拆條件（資本化發行及分拆條件之定義見上市文件）達成後，方可作實。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十九日，合共320,525,879股永利地產股份（即永利地產約83.0%股份）已根據分派
（定義見附註7）分派予本公司擁有人。分派金額根據本集團會計政策（如上文附註2所
載）而釐定。

除分派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本
公司董事決定不就中期期間向本公司擁有人派付股息（二零一二年：中期股息每股股份2港
仙）。

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本集團透過向本公司股東實物分派永利地產約83.0%已發行股本之
特別股息分派，以介紹形式將地產集團於聯交所上市，從而分拆其物業投資業務（「分派」）。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三月十八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948 10,010

直接經營支出 (337) (731)

其他收入 86 1,12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淨額 10,976 127,934

行政支出 (2,653) (7,429)

其他支出 (3,993) (3,576)

融資成本 (400) (984)
  

除稅前溢利 8,627 126,350

稅項 (491) (871)
  

期間溢利 8,136 125,479
  

於本中期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為本集團經營活動淨額貢獻現金流量69,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357,000港元），為本集團投資活動貢獻53,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8,855,000港元）及就融資活動支付4,002,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貢獻1,13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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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319) 141,122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320,525,87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319) 141,122

減：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期內溢利 (8,136) (125,479)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
 （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10,455) 15,643
  

所用分母與以上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2.54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39.15港仙），乃根據來自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8,13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25,479,000港元）及以上所述計算每
股基本（虧損）盈利之分母計算。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股份，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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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附註12） 62,696
應佔收購後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扣除已收取之股息 3,065
 

 65,761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之應收貿易賬款為50,314,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281,000港元）。本集團與客戶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付款。發票一
般須在發出後30至90日內支付，惟若干關係良好客戶之付款期限可延至120日。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發票日期（亦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為基準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48,809 49,841

91至180日 1,139 440

超過180日 366 –
  

 50,314 50,281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0,639 5,22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7,016 7,824

應計費用 19,862 21,821

其他應付稅項 17,051 14,895

其他應付款項 8,581 5,462
  

 63,149 5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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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0,611 5,222

91至180日 28 –
  

 10,639 5,222
  

12. 出售附屬公司
如附註1及7所詳述，本公司於地產集團之持股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分派之後由100%減
至17.0%。本集團已於分拆完成後失去對永利地產之控制權，但仍保留對地產集團具有施行
重大影響力之權力。永利地產因此視作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並以權益法入賬。地產集團於分
拆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二零一三年
 三月十九日
 千港元

投資物業 895,130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49

租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84

可收回稅項 19

定期存款 30,079

銀行結存及現金 28,043

其他應付款項及已收租金按金 (13,187)

應付稅項 (730)

銀行貸款 (122,594)

遞延稅項負債 (4,420)
 

已出售淨資產 819,373

轉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附註9） (62,696)
 

總代價 756,677
 

以下列方式支付：

實物分派特別股息 756,677
 

分派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28,043)
 

地產集團投資物業於分拆當日之公平值乃按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由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
司（「永利行」）進行之估值而得出。估值乃使用直接比較法參考可得之可比較市場交易而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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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資本開支 395 –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有以下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a)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以85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將一處投資
物業出售予本公司若干董事所擁有之關連公司。相關代價乃基於永利行參照類似物業
之交易價格的市場憑證而釐定。

(b)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碧豪發展有限公司（永利地產之全資附
屬公司）租賃若干物業，租金約829,600港元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永利地產成為
本公司聯營公司之日期）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支付並確認為開支。

(c)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現行市價向永利地產董事雷兆峰先生
租出一項物業，並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永利地產成為本公
司聯營公司之日期）期間收到租金收入約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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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每股2港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向股東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期間」）之中期業績。

業績及股息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139,0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175,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約20%。

除息稅、攤銷及折舊前持續經營業務之盈利（EBITDA）約為4,00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盈利33,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約29,000,000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為0.72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基本盈利44.03港仙）。

董事會已議決不派發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電子製造服務業務（「電子製造服務業務」）

歐債危機持續，繼續令客戶的購買意欲低迷，來自美國的需求尚未回升。全球家用
電子娛樂產品的需求有所下降，從而影響到電子及電器零部件製造領域的整體銷
售。電子製造服務業務的銷售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0%至139,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歐日及韓國客戶的銷售額佔電子製造服
務業務的銷售總額分別約54%（二零一二年：57%）及34%（二零一二年：29%）。為
應對歐日市場不斷下降的需求，本集團加大力度建立韓國客戶的市場份額，本期間
客戶組合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有所調整，向韓國客戶的銷售額佔本集團銷售收入的
比例上升約5%。面對歐日客戶需求的下降趨勢，董事在各個地區擴大客戶基礎，
審慎管理市場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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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RCA管腳插口、SCART及耳機插口的銷售
額佔電子製造服務業務銷售總額約56%（二零一二年：60%）。然而，隨著HDMI設
備於過去十年發展成熟，傳統RCA管腳插口及SCART的需求不斷下降。本集團投
放工程資源於開發USB及PCMCIA連接器中，而於兩個相關期間，該等連接器之銷
售佔電子製造服務業務銷售約18%。本集團在質量意識方面的投入已獲得客戶認
可，並已作為信譽良好供應商在電子及電器零部件製造領域成功建立相當的市場
份額。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發展對質量標準要求較高的更高利潤產品。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電子製造服務業務的銷售收入大幅
下降，錄得虧損約11,000,000港元。

物料成本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長約3%，主要由於本期間銅價較去年同期高。數項
固定經常性開支亦較二零一二年同期高。雖然本集團銷售營業額減少20%，但廠房
及設備之折舊及維修開支增加。工廠須支付之勞工成本及地方省政府徵稅按年增
加，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
施規例，自二零零八年起，工廠享有稅項減半優惠，直至二零一二年底為止。這些
均對國內工廠的營運環境帶來不利影響。人民幣兌港元不斷升值，亦進一步侵蝕
本集團的利潤率。

董事以審慎態度對若干廠房及設備的商業價值進行審核評估。家用電子娛樂產品
的發展日新月異，直接影響了傳統電子及電器零部件的需求，可生產再生銅的設
備在經濟上而言變得不再有營運價值，而該等廠房及設備之商業價值不大，故對
其作出撇銷。由此產生約9,000,000港元支出，自開支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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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成功分拆物業投資業務，永利地產發展有限公
司（「永利地產」）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之前，物業投資業務的業績乃合併計入本集團賬目，其
後永利地產成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三月十八日期間，
本集團應佔物業投資業務的溢利約為8,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至六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分佔永利地產（作為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約為
3,000,000港元。因此，該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溢利約11,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125,0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81,00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5,000,000港元），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為1.8及1.4（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及4.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81,000,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000,000港元），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為1.8及1.4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及1.3）。

此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持有約59,0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及現
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000,000港元），其中包括定期存款約5,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財務管理政策，乃主要依賴內部資源所產生之現金。資本負
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為5.5%（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資本負債比率（按電子製造服務業務
之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資產淨值計算）為5.5%（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
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銀行借貸約為2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港元），全部須於一年內償還。貸款主要為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銷售營運
提供資金。電子製造服務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維持現
金淨額狀況，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淨額約為39,00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電子製造服務
業務獲提供之銀行貸款中未動用約25,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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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東資金下降至約366,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5,0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本集團以實物分派方式分拆物業投資業務，因此
有約263,000,000港元及493,000,000港元分別撥至儲備及保留溢利，以作剔除確認。

資本支出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子製造服務業務投資約2,000,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000,000港元），主要是自動化機器以進一步提
高本公司產品的質素及生產效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資本支出承擔約為
395,000港元。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銷售額主要以美元及港元定值，而採購額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進行交易。
人民幣於二零一三年之波動並無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成本及營運造成重大影響，董事預計不會有重大匯率波動風險。現時本集團並
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作對沖用途。然而，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整體外匯風險及利
率風險，並考慮於必要時對沖該等風險。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合共聘請約1,690名（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800名）僱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薪金及工
資總額約為35,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9,000,000港元）。

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彼等之表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釐定。本集團管理層定期檢
討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組合。除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外，本集團亦根據營運
狀況及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如有），以認購本公司之股
份。



21

未來展望

隨著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完成將物業投資業務分拆上市，
本集團開始專注其電子製造服務業務。

本公司客戶群主要包括國際知名的電子消費產品品牌，其廠房遍佈全球，本公司
管理層會與當地的生產人員保持直接聯絡，以向客戶提供最佳的質素服務。由於
二零一二年底前日圓才開始貶值，預計其影響至二零一三年底方會顯現，而本公
司管理層目前正密切關注日本市場，預期來自日本主要客戶的訂單於二零一四年
將會小幅增長。加上進行二零一四年世界杯，對家庭電子娛樂產品之需求帶來正
面影響，全球消費情緒將有輕微好轉。

面對生產成本日益上漲及銷售收入不斷下降的壓力，本集團將進一步觀察物料市
價趨勢、加強存貨控制及採購程序（以取得較低市價）；進一步整合工廠的各種後
勤職能，以節省間接成本；及提高生產工程的效率和質素，以縮短交貨期，同時保
持高品質。我們亦將審慎監察生產和貿易業務。本集團擁有充足的現金儲備，借貸
率不高。我們將力爭透過拓展客戶群及產品多元化為日後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內，除以下偏差外，本公司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守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必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
任，以致權力過於集中於一個人。

周德雄先生現時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周先生為本集團之創辦人及於電子
行業擁有豐富經驗。彼擁有擔任兩項職務所不可缺之適當名望、管理技能及商業
銳敏。董事會相信，周先生同時擔任兩項職務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兼一致的領導，同
時使業務得以持續有效營運及發展。因此，該架構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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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他董事會成員與本集團之管理、業務活動及發展俱進，及由於本集團之日
常業務營運被委派予管理層，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之現有架
構將不會損害權力及授權之平衡。

守則第A.4.2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2規定，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應於彼等
獲委任後之第一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及每名董事（包括獲委任指定期限者）
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於下列方面偏離有
關守則條文，而出現差異╱採取以應對差異之措施之原因亦於下文闡述：

公司細則訂明，董事會為填補臨時空缺或新增現有董事會成員而委任之任何新董
事須於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接受本公司股東之選舉，而非於委任後之第一
次股東大會上。保留有關公司細則條文之原因為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附錄三
第4(2)段，亦促進本公司重選董事之程序，原因為這能夠令本公司及股東於相同股
東大會上考慮重選董事會於本年度委任之該等新董事及輪值退任之董事。

公司細則並無列明，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此外，其訂明董事會主席
及╱或董事總經理將無須輪值退任。儘管上述公司細則之條文，實際上，董事會主
席周德雄先生自願呈請股東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以致本公司所有董事
均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考慮是否須要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準則。經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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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本身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中期業績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
括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會計準則，並已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審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核數
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各股東、客戶、銀行、夥伴以及全體員工於本公司邁
向長遠成功之過程中，對本集團的全面信任及無限支持，致以最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周德雄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周德雄先生及周煥燕女士，兩名非
執行董事黃少華女士及周彩花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宇新博士、葉棣
謙先生及林國昌先生。


